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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29、200029  证券简称：深深房A、 深深房B  

（公告编号：2016-008）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与广东省罗浮山

旅游开发总公司、广东省罗浮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签

署《执行和解协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信息披露的规

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涉及诉讼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因早年与罗浮山旅游总公司合作经营罗浮山旅游项目，因罗浮山旅游

总公司未履行合同，本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该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参见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中“第九节 财务报告”之“十、或有事项”中“1、未决

诉讼或仲裁形成的或有负债及其财务影响”之“②罗浮山项目诉讼案”说明。以

上内容已于 2016 年 03 月 30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二、诉讼判决及和解情况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粤高法民二终字第 19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

罗浮山旅游总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公司偿还 960 万元；2、罗

浮山旅游总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

率计付实际占用 960 万元期间的利息，其中，440 万元从 1986 年 5 月 1 日起计

至付清之日止，410万元从 1988 年 2月 1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110万元从 1989

年 6 月 15 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罗浮山旅游总公司已偿还的利息 858 万元从应

付利息总额中扣除；3、罗浮山管委会对罗浮山旅游总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

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4、罗浮山旅游总公司和罗浮山管委会未按本判决指定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5、罗浮山旅游

总公司应负担的诉讼费用 167,714 元在履行债务时支付给本公司。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以来，虽我司查封了罗浮山旅游开发总公司 20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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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博府国用字〔2003〕第 1322150011 号），但该地块系

旅游文化用地，而被执行人一方为政府机构，依据惠州当地有关规定，行政划拨

的土地如进行拍卖，须经当地国土部门审批，且必须在当地的国土部门下设的土

地房产交易中心进行拍卖，博罗县国土局要求对拟拍卖土地进行测绘及重新制定

该土地的规划要点，将该要点作为拍卖时的条件，并提出须以详规作为制定规划

要点的依据，而详规的编制须依赖本案被执行人之一罗浮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

会，法院因国土部门未制定该土地的规划要点，拍卖一直未能进行。 

2015 年起，经与本案二被执行人反复磋商，最终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以被执行人支付人民币 1,800 万元终结本案执行，本公司收到全部款项后，视为

被执行人在（2007）粤高法民二终字第 192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所有债务全

部履行完毕。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诉讼事项公告日止，本公司（包括控股子截至本诉讼事项公告日止，

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该诉讼事项扣除本公司需承担所涉及的律师费、诉讼费等相关费用外，预计

对公司 2016 年度的利润影响增加约为 900 万元。本公司将根据案件执行进展情

况，按照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相应会计处理，并对案件执行的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一）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惠中法民二初字第 130 号民事判决书 

（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粤高法民二终字第 192 号民事判决书 

（三）《执行和解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4月 23日 

 




